
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 附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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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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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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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棲地營造給付」申請書附件－「棲地營造給付」計畫書 

附件 6「棲地營造給付」成果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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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附件 9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執行成果統計清冊 

十 附件 10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A.事前揭露】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 

承諾事項(需全部打勾（ˇ）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1.我已經準備好申請所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2.我願意參加農業部各單位、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友善農業輔導課程或研習，每年至少 4 小時。 
□3.我申請本項給付的土地不會重複請領其他相同性質補貼 

（如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 
□4.我願意由第三方將我的農作物採驗送檢。 
□5.我的土地會依照方案所定的維護方式管理，並願意善盡管理責任，不讓他人在我的土地上使用不符規定 

之藥物及物品(如:除草劑、毒鼠藥、獸鋏、毒餌、非友善的防治網或農藥)！ 
□6.我同意在未經主辦機關同意前，不任意公開及散播瀕危物種之相關敏感資訊(包含其位置、影像等)。  

□7.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
法第 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規定處罰。

申請人基本資料 「農地友善獎勵金」申請方案(擇一勾選) 

申請人姓名 
 

戶籍地址 
 □石虎 □草鴞 a □草鴞 a+b 

菱角田□水雉 a □水雉 a+b □水雉 a+b+c 

野蓮田□水雉 連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申請農地 檢核 農地生態／棲架監測獎勵金 

案件

編號 
鄉鎮 地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作物 土地所有權及檢附文件 

核定 

面積 

其他補貼 

疊加申請 
架設情形 監測成果 

      □土地謄本 

(公頃) 

□相關證明

與農地資訊 

補貼名稱： 

□架設自動

照相機 

 

架設期間： 

              

              

□拍攝到石

虎、猛禽 

 

日期：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 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 

      □土地謄本 

(公頃) 

□相關證明

與農地資訊 

補貼名稱： 

□架設自動

照相機 

 

架設期間： 

              

              

□拍攝到石

虎、猛禽 

 

日期：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

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 

      □土地謄本 

(公頃) 

□相關證明

與農地資訊 

補貼名稱： 

□架設自動

照相機 

 

架設期間： 

              

              

□拍攝到石

虎、猛禽 

 

日期：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

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附件二 

總計          

(公頃)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多人共同持有之全部地主簽名（不夠可影印使用） 

我了解我和其他人共有的土地將申請「友善農地給付」！ 

申請土地地段/地號：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附件 2 

切  結  書 

 

本人        申請友善農地給付      鄉

（鎮）      段      小段      地號共同持

有土地內之特定區塊土地面積，確為本人分管所

有，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繳回已領取

之獎勵金，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以玆證明。 

  此 致 

            公 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友善農地給付」申請書附件 3 

申請友善農地給付 

土地使用同意書 

 

本人土地坐落      鄉（鎮）      段

______小段      地號，面積      公頃(持分

為      )確實委託(申請人)         君經營

無訛，並同意其申請友善農地給付事宜，如有虛

偽情事，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此 致 

             公 所   

立切同意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自主通報給付」申請書 

申請人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通報位置

(地點及座標) 
 

土地所有權

及檢附文件 

□土地謄本□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切結書 

□其他                     

執行機關

現勘日期 
          

通報紀錄 

□入侵通報  

□巢區通報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承諾事項 
以下需全部打勾（ˇ）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 通報之耕作、放養家禽或水產場域確實為本人所經營。 

□ 我不在可能有石虎或水獺出沒之地點使用獸鋏、毒餌及非友善防治網！ 

□ 我已經準備好申請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 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

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規定處罰。                      

申請人：                （親筆簽章）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架設自動照相機(架設期間：           )  

□拍攝到石虎/水獺(日期：         ) 



附件四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 

申請 

單位 

 

 

 

(限民間組織和社區發展協會，附

立案證明) 

聯絡人 

姓名： 

聯絡電話： 

巡守 

範圍 

 
 
 
 
(以「村」或「里」為範圍) 

參與 

人數 

 
 
 
 
(原則需 10 人以上) 

以下需全部打勾（ˇ）才符合申請資格喔！ 

□ 我們會將巡守隊成員資料、每次巡守出席隊員人數及每位隊員出勤次數等出勤

計畫提報縣(市)政府審核，巡守工作均由隊員負責出勤，不由他人替代。（若遇

特殊情況，可向縣(市)政府提出，經縣(市)政府依實際現況以公平、公正原則

調整訂定）（申請書附件 1）。 

□ 我們願意以「村」或「里」範圍進行巡守，並規劃範圍和路線（申請書附件 2）。 
□ 我們願意每個月至少巡守 1次，填寫巡守報表，且用照片進行記錄（申請書附件 3）。 

□ 我們的巡守工作項目包括「通報及協助拆除違法獵具」。 

□ 我們願意按時填寫巡守報表，且確實巡守工作。 

□ 我們願意在社區有家禽場域遭受野生動物危害時，第一時間協助通報且於需要

時協助設置家禽場域圍網工作。（石虎以外的巡守隊無需勾選） 

□ 我們的巡守工作項目願意配合縣(市)政府在巡守範圍內架設自動相機，並在每

個月的巡守中蒐集影像資料（申請棲地監測獎勵金者勾選，縣(市)政府將派員

協助相機架設）。 

□ 我們全數隊員願意參加每年至少 4 小時農業部各單位、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

舉辦之友善農業輔導課程及研習。（得以規劃並執行 2場次「標的動物保育宣導」

活動取代之） 

□ 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 條及第 3 條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 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

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 條規定處罰。 

以下工作項目若可做到再打勾（ˇ），最後會列為評核條件！ 

□ 我們願意規劃「標的動物保育宣導」活動並執行，至少 2 場次讓社區的人參與

（講師由縣(市)政府協助）。 

□ 我們願意於社區內宣導不得放養家犬(貓)及協助遊蕩犬(貓)出沒通報。 

申請人：                （親筆簽名） 

□架設自動照相機 (架設期間：           )  

□拍攝到石虎/水獺 (日期：         )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參與巡守成員資料 

申請單位：                       

姓名 性別 生日 連絡電話 聯絡地址 

     

     

     

     

     

     

     

     

     

     

     

     

     

     

巡守出勤計畫： 

每次出勤人數       人，每位隊員出勤次數至少       次。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2 

巡守範圍及路線圖 

一、 巡守村里： 

二、 巡守面積： 

三、 巡守路線圖： 

 

 

 

 

 

 

 

 

 

 

 

 

 

  



「巡護監測給付」申請書附件 3 

巡守報表 

日期/時間  單位  

巡守重點事項 

(依巡守項目

預先條列敘

明) 

 

巡守紀錄 

（簡述過程和

花費時間） 

 

參與者簽名  

照片（至少 3

張，可另外附

上更多為佳） 

 

整理自動相機前面環境  □ 是       □否 

 



 

「棲地維護給付」申請書 

承諾事項(需全部打勾（ˇ）才符合申請要件喔！)  
□1.我已經準備好申請所需檢附的資料，資料不全者失去申請資格。 
□2.我願意參加農業部各單位、縣(市)政府或民間團體舉辦之友善農業輔導課程或研習，每年至少 4 小時。 
□3.我申請本項給付的土地不會重複請領其他相同性質補貼 

（如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 
□4.我願意由第三方將我的農作物採驗送檢。 
□5.我的土地會依照方案所定的維護方式管理，並願意善盡管理責任，不讓他人在我的土地上使用不符規定 

之藥物及物品(如:除草劑、毒鼠藥、獸鋏、毒餌、非友善的防治網或農藥)！ 
□6.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
突迴避法第 18條規定處罰。 

申請人基本資料 棲地類別(擇一勾選) 

申請人姓名 
 

戶籍地址 
 

□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 □其他             連絡電話 
住家：           手機： 

 
聯絡地址 

 

申請農地 檢核 

案件

編號 
鄉鎮 地段/小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作物 土地所有權及檢附文件 

棲地營造 

給付 

核定 

面積 

      □土地謄本 □申請陸上魚塭

者： 

□陸上魚塭養

殖漁業登記證 

□保全 

□活用 

(公頃)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 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同左欄) 

      □土地謄本 □申請陸上魚塭

者： 

□陸上魚塭養

殖漁業登記證 

□保全 

□活用 

(公頃)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

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同左欄) 

      □土地謄本 □申請陸上魚塭

者： 

□陸上魚塭養

殖漁業登記證 

□保全 

□活用 

(公頃) 

□同申請人 

(一位地主) 

 

□多人共同持有(含申請人)，檢附以下文

件(二選一)： 

□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申請書附件1) 

□切結書，與土地分管圖(申請書附件2) 

□申請人非土地所有人，檢附以下文件 

(二選一)： 

□租約 

□土地使用同意書(申請書附件 3) 

倘為多人持有，需另附全部共同持分人簽名或切結書(同左欄) 

編    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親筆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附件五 

總計         (公頃) 



「棲地維護給付」申請書附件 1 

多人共同持有之全部地主簽名（不夠可影印使用） 

我了解我和其他人共有的土地將申請「棲地維護給付」！ 

申請土地地段/地號：                                

  

  

  

  

  

  

  



「棲地維護給付」申請書附件 2 

切  結  書 

 

本人        申請棲地維護給付      鄉

（鎮）      段      小段      地號共同持

有土地內之特定區塊土地面積，確為本人分管所

有，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且繳回已領取

之獎勵金，恐口無憑，特立此切結書以玆證明。 

  此 致 

            公 所   

立切結書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棲地維護給付」申請書附件 3 

申請棲地維護給付 

土地使用同意書 

 

本人土地坐落      鄉（鎮）      段

______小段      地號，面積      公頃(持分

為      )確實委託(申請人)         君經營

無訛，並同意其申請棲地維護給付事宜，如有虛

偽情事，立同意書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此 致 

             公 所   

立切同意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六 

「棲地營造給付」申請書 

棲地類別：□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 我的棲地符合生態服務給付之棲地維護給付。(檢附棲地維護給付申請書及檢驗證

明) 
□ 我的棲地符合林業及自然保育署獎勵造林、農糧署綠色環境給付之生產環境

維護、有機農業獎勵及補貼。(檢附請領相關補貼之證明) 
□ 我已自行檢視是否具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2條及第 3條所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身分關係，並依同法第 14條各項有關規定辦理；違反
者，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8條規定處罰。 

申請人  

營
造
類
別 

保全：增加農業生產地景的多樣性 

□ 保留原有田埂植被，維護田埂草相適當高度。 

□ 補植田埂植被或改善田埂狀態營造草生田埂。 

□ 生態溝、生態池、田埂加寬、田埂及邊坡種植草毯

和綠籬。 

□ 首次復耕(限水梯田)。 

□ 基於農田、保安林地生態保育及維護生物多樣性，

而友善移除外來種。 

□ 補植適地原生種複層林、適地原生種蜜源林、食草

植物(限私有保安林)。 

□ 適當保留枯木、枯葉等供昆蟲幼蟲生長(限私有保安

林)。 

□ 其他經主辦機關認可之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 
電話 

 

地段/ 
地號 

 

面積           公頃 活用：發揚傳統智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作物 
種類 

 

□ 發揚傳統土地利用之知識和智慧，對生態保育及棲

地維護有實質貢獻之作為。 

□ 辦理棲地動植物生態觀察紀錄(每週 1 次，至少 8

週)，相片資料上傳主辦機關指定資料庫。 

□ 經傳統知識和現代科技結合之創新作為。 

□ 其他經主辦機關認可之方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戶籍 

地址 
 

聯絡 

地址 
 

申請人：                  （親筆簽名） 

日  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棲地營造給付」申請書附件 

「棲地營造給付」計畫書 

棲地類別：□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申請人：                聯絡電話：             手機： 

棲地

介紹 

地段/地號  面積  
作物

種類 
 

棲地描述(如週邊環境、生態資源、擬解決問題….) 

 

 

 

營造

方式 

□保全：增加農業生產地景的多樣性 

 

 

 

 

 

 

 

□活用：發揚傳統智慧、循環使用自然資源 

 

預期效益(含質化及量化效益) 

 



「棲地營造給付」成果書 

棲地類別：□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申請人：               聯絡電話：              手機： 

營造方式  

棲地營造成果照片(至少 8張) 

 

 

 

 

 

成果及效益描述 

量化成果： 

 

 

質化成果： 

 

□ 田埂植被保留、營造草生田埂、生態溝、生態池、田埂加寬、田埂及邊坡種植草毯和綠籬；

補植適地原生種複層林、適地原生種蜜源林，應詳述最終營造範圍、方法、栽植物種及照

片紀錄成果。 

□ 首次復耕(限水梯田)，應檢附復耕前後照片。 

□ 友善移除外來種，應紀錄移除物種、移除量及照片紀錄。 

□ 發揚傳統土地利用之知識和智慧，對生態保育及棲地維護有實質貢獻之作為；經傳統知識

和現代科技結合之創新作為，應檢附相關成果資料。 

□ 辦理棲地動植物生態觀察紀錄(每週 1次，至少 8週)，相片及調查記錄上傳主辦機關指定

資料庫，應檢附生態觀察紀錄表(「棲地營造給付」申請書附件 3)。 

□ 其他經主辦機關認可之方式，應檢附相關成果資料。 



「棲地營造給付」成果書附件 

「棲地營造給付」生態觀察紀錄表 

棲地類別：□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申請人：                聯絡電話：              手機： 

營造
方式 

辦理棲地動植物生態觀察紀錄(每週 1次，至少 8週，每次至少 8張清楚照片，包
含 2張環境照與 6張以上動、植物本體或動物排遺、足跡等其他活動紀錄特寫)，
相片及生態觀察記錄上傳主辦機關指定資料庫。 
拍攝指引： 
⚫ 植物紀錄：提供棲地全景照、全株植物照片、部位特寫照(花、葉、莖)。以當季
開花、田區族群量最大，及特殊形態植物為觀察對象。 

⚫ 動物紀錄：提供棲地全景照、動物本體、排遺、足跡或其他活動痕跡照片。 
觀察
日期 

觀察記錄 
照片 
上傳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螺、
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植物：□藤本  □草本  □木本  
□動物：□哺乳類□鳥類□蛙類□蛇類□龜類□蜥蜴□魚類□蚯蚓□節肢

動物(昆蟲、蜘蛛、蝦、蟹、馬陸、蜈蚣…)□軟體動物(蝸牛、
螺、蛤)□其他                

□ 

成果檢核及
效益描述 

 
 
 

□領取棲地成效給付：□植物保育成效  □動物保育成效 
認定機關： 

 



個人資料、肖像及影像資料使用同意書 

本人           同意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及其委託協力單位，蒐集、處理、利用本人個人資料

（含姓名、電話、地籍與土地資訊等），為「瀕危物種

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計畫」之使用，並授權

其拍攝、使用、編輯、後製及公開展示本人之肖像、

姓名、聲音及本人提供之相關影像與資料（含生態觀

察紀錄、農事紀錄、環境紀錄等）於各種形式的著作

載體及媒體，以及日後相關展示、廣告、出版等使用。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影像與資料無其他著作權爭議，如

有任何爭議概由本人負責。 

  此 致 

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立同意書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電  話：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七 



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經費明細表 

                     執行機關：                 

一、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給付基準 單位 執行數量 費用 說明 

友善

農地

給付 

農地友善獎勵金 至高 3萬元/公頃 公頃    

農地生態獎勵金 1萬元/案 案    

棲架監測獎勵金 1萬 3千元/案 案    

自主

通報

給付 

入侵通報獎勵金 3千元/場域 場域    

入侵監測獎勵金 1萬元/場域 場域    

繁殖通報獎勵金 3千元/巢位 巢位    

巡護

監測

給付 

自主巡護獎勵金 
至高 6萬元/社區

年 
社區年    

棲地監測獎勵金 至高 5萬元/次 次    

總計   

二、重要棲地維護生態服務給付獎勵金 

項目 內容 給付基準 單位 執行數量 費用 說明 

棲地維護 

給付 

水梯田 
至高 3萬元/公

頃 
公頃 

   

水田 
至高 2萬元/公

頃 
公頃 

   

陸上魚塭 
至高 1萬元/公

頃 
公頃 

   

國有林事業區以外之

私有保安林地 

至高 2萬元/公

頃 
公頃 

   

棲地營造 

給付 

棲地保全獎勵金 至高 1萬元/案 案    

棲地活用獎勵金 至高 1萬元/案 案    

棲地成效 

給付 

植物保育成效獎勵金 至高 1萬元/案 案    

動物保育成效獎勵金 至高 1萬元/案 案    

總計 
  

三、行政業務費 

附件八 



項目 內容 單位 執行數量 費用 說明 

委辦費   

  勞務委託生態相關民間團體、

顧問公司及其他專業單位協

助辦理之費用 

按日按件計

資酬金 
  

  執行本案所需人力及專家出

席、講師鐘點費用 

租金     
辦理本案所需車輛及相關器

材設備租金 

物品費     

執行本案所需之資材、材料、

物料、配件、器材、用具、耗

材、裝備及解說宣導資料、

物品等費用 

雜支費     

執行本案所需印刷、文 

具紙張、郵電、保險、書籍

雜誌等費用 

加班費     
執行本案相關業務人員加班

費用 

差旅費     
執行本案相關業務人員差旅

費 

補助費     
補助其他單位協助辦理本案

之費用 

總計   

 



瀕危物種及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推動方案－執行成果統計清冊 

(表 1)類別：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友善農地給付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種：□石虎  □草鴞  □水雉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 

市區 

(村里) 

申請人 地段/號 
給付面積 

(公頃) 

核發農地友

善獎勵金

(元) 

是否架設自

動相機/棲

架 

是否拍攝到

物種 

(拍攝日期) 

核發農地生

態獎勵金

(元) 

核發棲架監

測獎勵金

(元) 

成果 

友善 

農地 

給付 

 石虎.草鴞 

最高 2萬

元/公頃 

 水雉 

最高 3萬

元/公頃 

         共計： 

_______位申請人 

_______處友善農地案 

_______公頃友善農地 

_______處拍攝到標的物種 

核發： 

農地友善獎勵金______元 

農地生態獎勵金______元 

棲架監測獎勵金______元 

         

         

         

         

         

         

         

         

 

(表 2)類別：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自主通報給付(入侵通報)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種：□石虎  □水獺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 

市區 

(村里) 

申請人 
通報 

日期 

通報座標 

(地址) 

核發通報獎

勵金(元) 

是否架設自

動相機 

是否拍攝到

物種 

(拍攝日期) 

核發監測獎

勵金(元) 
成果 

自主

通報

給付 

0.3萬元

/場域 

        共計： 

_____件通報 

_____件拍到標的物種 

核發： 

入侵通報獎勵金______元 

入侵監測獎勵金______元 

        

        

        

        

        

附件九 



 

(表 3)類別：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自主通報給付(繁殖通報)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種：■水雉 

項目 

內容 

給付 

基準 

鄉鎮市區

(村里) 
申請人 

通報 

日期 
通報座標(地址) 巢數/孵化幼鳥數 

核發通報獎勵金

(元) 
成果 

自主

通報

給付 

0.3萬

元/巢位 

      共計： 

_____件通報 

_____巢 _____隻幼鳥孵化 

 

核發： 

繁殖通報獎勵金______  元 

      

      

      

      

      

      

 

 

 

(表 4)類別：瀕危物種生態服務給付-巡護監測給付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物種：□石虎  □水獺  □草鴞  □水雉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 

市區 

(村里) 

申請社區 
巡守面積 

(公頃) 
巡守期程 

核發巡護獎

勵金(元) 

是否架設自

動相機 

是否拍攝到

物種 

(拍攝日期) 

核發監測獎

勵金(元) 
成果 

巡護

監測

給付  

6萬元/

社區-年 

        _______個社區 

_______公頃巡守棲地 

_____處拍到標的物種 

 

核發： 

自主巡護獎勵金______元 

棲地監測獎勵金______元 

        

        

        

        

        

        

 



 

(表 5)類別：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維護給付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棲地型態：□水梯田  □水田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市區 

(村里) 
申請人 地段/號 

給付面積 

(公頃) 

核發棲地維護獎勵金

(元) 
成果 

棲地

維護 

給付 

   萬元/

公頃 

     共計： 

_______位申請人 

_______處棲地維護案 

_______公頃友善農地 

 

核發： 

棲地維護獎勵金_______元 

 

     

     

     

     

     

     

 

 

 

(表 6)類別：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維護給付(陸上魚塭)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棲地型態：■陸上魚塭  □其他：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市區 

(村里) 
申請人 地段/號 

給付面積 

(公頃) 
執行時間 

核發棲地維護

獎勵金(元) 
保育鳥種 成果 

棲地

維護 

給付 

1萬元/

公頃 

       共計： 

_______位農友 

_______處友善魚塭案 

_______公頃友善魚塭 

 

核發： 

棲地維護獎勵金_______元 

       

       

       

       

       

       



(表 7)類別：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營造給付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棲地型態：□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市區 

(村里) 
申請人 地段/號 

營造類別 

(保全/活用) 
行為樣態 

核發棲地營造

獎勵金(元) 
成果 

棲地

營造

給付 

至高 2萬

元/案 

      質化/量化效益： 

 

 

 

 

核發： 

棲地營造獎勵金_______元 

      

      

      

      

      

      

 

 

 

(表 8)類別：重要棲地生態服務給付-棲地成效給付 

執行機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棲地型態：□水梯田  □水田  □陸上魚塭   □國有林區外私有保安林地  □其他：                  

項目 
給付 

基準 

鄉鎮市區 

(村里) 
申請人 地段/號 

成效類別 

(植物/動物) 

發現物種/保育

成效 

核發棲地成效獎

勵金(元) 
成果 

棲地

成效

給付 

至高 2萬

元/案 

      質化/量化效益： 

 

 

 

 

核發： 

棲地成效獎勵金_______元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範本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應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交易或補助對象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請填寫此表。非屬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者，免填此表。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案號：              （無案號者免填） 

本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公職人員（勾選此項者，無需填寫表2）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勾選此項者，請繼續填寫表2） 

   表2： 

公職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團體：        職稱：           

關係人 關係人（屬自然人者）：姓名         

關係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名稱          統一編號         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                                                          

 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第1款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第2款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稱謂： 

□第3款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受託人名稱：          

□第4款 

（請填寫

abc欄位） 

a.請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營利事業 

□非營利法人 

□非法人團體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公職人員本人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姓名：           

□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親屬。 
  親屬稱謂：        (填寫親屬稱

謂例如：兒媳、女婿、兄嫂、弟媳、
連襟、妯娌) 

  姓名：           

c.請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負責人 

□董事 

□獨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相類似職務：     

□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職稱：         

□第6款 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         

 

 

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填表人屬營利事業、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請一併由該「事業法人團體」及「負責

人」蓋章） 

備註：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此致機關： 
 

附件十 



 
※填表說明： 
  1.請先填寫表1，選擇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關係人。 
  2.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者，無須填表2；補助或交易對象為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者，則須填寫表2。 
  3.表2請填寫公職人員及關係人之基本資料，並選擇填寫關係人與公職人員間屬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4.有其他記載事項請填於備註。 
  5.請填寫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填表人即公職人員或關係人請於簽名欄位簽名或蓋章，並填寫填表日期。 
 
※相關法條：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2條 
本法所稱公職人員，其範圍如下： 
一、總統、副總統。 
二、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總、分支機構之首長、副首長、幕僚長、副幕僚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三、政務人員。 
四、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校長、副校長；其設有附屬機構者，該機構之首長、副首長。 
五、各級民意機關之民意代表。 
六、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其出資、捐助之私法人之董事、監察人與該等職務之人。 
七、公法人之董事、監察人、首長、執行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八、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之董事長、執行長、秘書長與該等職務之人。 
九、法官、檢察官、戰時軍法官、行政執行官、司法事務官及檢察事務官。 
十、各級軍事機關（構）及部隊上校編階以上之主官、副主官。 
十一、其他各級政府機關（構）、公營事業機構、各級公立學校、軍警院校、矯正學校及附屬機構辦理工務、建築管

理、城鄉計畫、政風、會計、審計、採購業務之主管人員。 
十二、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行政院會同主管府、院核定適用本法之人員。 
依法代理執行前項公職人員職務之人員，於執行該職務期間亦屬本法之公職人員。 

 
       第3條 

本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其範圍如下： 
一、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 
二、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 
三、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但依法辦理強制信託時，不在此限。 
四、公職人員、第一款與第二款所列人員擔任負責人、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相類似職務之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但屬政府或公股指派、遴聘代表或由政府聘任者，不包括之。 
五、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六、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 
前項第六款所稱之助理指各級民意代表之公費助理、其加入助理工會之助理及其他受其指揮監督之助理。 

  
       第14條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買賣、租賃、承攬或其他具有對價之交易
行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二、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標售、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三、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或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或禁止其

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四、交易標的為公職人員服務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所提供，並以公定價格交易。 
五、公營事業機構執行國家建設、公共政策或為公益用途申請承租、承購、委託經營、改良利用國有非公用不動產。 
六、一定金額以下之補助及交易。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前項但書第一款至第三款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
之。但屬前項但書第三款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規定申請之補助者，不在此限。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第一項但書第六款之一定金額，由行政院會同監察院定之。 

 
       第18條 

違反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者，依下列規定處罰： 
一、交易或補助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二、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三、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者，處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四、交易或補助金額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者，處新臺幣六百萬元以上該交易金額以下罰鍰。 
前項交易金額依契約所明定或可得確定之價格定之。但結算後之金額高於該價格者，依結算金額。 
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